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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6 日 

奉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150013946B 號函核定 

 

115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簡章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指導單位：教育部 
單位：國立臺南大學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 
地址：700301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電話：06-2601292／06-2133111#124 
Email：tpkassessment@gm2.nutn.edu.tw 
報名網站：https://tl-assessment.edu.tw/

一、 網路報名時間： 

1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8 點 30 分起至 

11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5 點止。 

二、 測驗資訊查詢： 

11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8 點 30 分起。 

三、 測驗日期： 

11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115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 

115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115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 

11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115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 

1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115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 

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115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 

115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115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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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重要日程表 

編

號 
項目 辦理日期 備註 

1 網路報名 
1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8 點 30 分起至 

11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5 點止 

一律採網路報名，逾期不予

受理，報名網址： 
https://tl-assessment.edu.tw/ 

2 
報考人 

補正資料及

補件 

11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8 點 30 分起至 
11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5 點止 

請詳閱簡章第 5 頁： 
報名查詢 

3 
考場安排及

測驗資訊 
查詢 

11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 上午 8 點 30 分起 請詳閱簡章第 5 頁 

4 測驗日期 

11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請詳閱簡章第 6 頁 

115 年 4 月 12 日(星期日) 
國立臺南大學 

115 年 5 月 17 日(星期日) 
國立臺南大學 

115 年 4 月 18 日(星期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 
國立東華大學 

115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5 年 5 月 24 日（星期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國立臺灣大學 

115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 
國立中正大學 

115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5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 
國立清華大學 

5 成績查詢 115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 請詳閱簡章第 7 頁 

6 成績複查 
115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至 
11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止 

 
請詳閱簡章第 8 頁 

 

7 
成績複查 
結果查詢 

115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 請詳閱簡章第 8 頁 

◎如遇颱風、地震、洪水等重大天然災害、傳染病流行或其他重大事件，致無法如期進行測驗時，依測驗

考場當地縣市政府及各測驗考場所屬機關公布規定，停止辦理該區測驗。相關資訊將於本測驗（https://tl-
assessment.edu.tw）網站公告，請考生務必留意。 



iii 

115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測驗考場一覽表： 

考區 測驗考場 考場資訊 

北區 

國立臺灣大學 
地址：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外語教學暨資源中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地址：10632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視聽館 F305、F308、F501 電腦教室  

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 
地址：300044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521 號 
推廣教育大樓 9306、9307、9308 電腦教室  

中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民生校區 
地址：403514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求真樓207a、208a、303a、304a電腦教室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進德校區 
地址：500207 彰化縣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圖資大樓電一、電三、電四、電五電腦教室  

南區 

國立中正大學 
地址：62130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資訊處 R215、R216、R217 電腦教室  
國立臺南大學 府城校區 

地址：700301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文薈樓 306 電腦教室、格致樓 201 電腦教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和平校區 
地址：802561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愛閱館 7302、7304、7402、7404 電腦教室  

東區 

國立東華大學 
地址： 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圖資處 B106 電腦教室 
 

辦理單位聯絡方式： 
單位：國立臺南大學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 
地址：700301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電話：06-2601292／06-2133111#124 
Email：tpkassessment@gm2.nutn.edu.tw 
報名網站：https://tl-assessmen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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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應考人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教學能力檢測」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及第

9條規定訂定本測驗「應考人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請應考人詳閱相關辦法。 

一、機構名稱：國立臺南大學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本測驗服務之相關試務（134註，包含公示姓名榜單）、提供測驗成績、核發證明書、

證明使用之資（通）訊服務（135），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教育研究及統計研究分

析（157）、學（員）生資料管理（158）、學術研究（159）及完成其他本測驗必要工作或經應

考人同意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應考人直接報名以及相關合作單位提供而取得應考人之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類別： 

本測驗單位所蒐集之應考人個人資料分為基本資料及個資法第 6 條規定之特種個資： 

（一） 基本資料：識別個人者（C001 註）、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03）、個人描述（C011）、

住家及設施（C031）、學校紀錄（C051）、資格或技術（C052）等個人資料類別，內容

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字號、生日、相片、性別、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住址、電子

郵遞地址、聯絡資訊等。 

（二） 特種個資：除上開基本資料外，若應考人申請特殊應考服務應考人（身心障礙應考人、

突發傷病應考人等），另需提供健康紀錄（C111）及含有特種個資之應考人紀錄（C057）。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

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考（分）區所在地區或經應考人同意或授權處理、

利用之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為達成上開蒐集目的，本測驗單位就應考人個資之利用對象包括本測驗單位及相關合作

單位（包含考分區承辦學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教育部、教師甄選以及其他學

術研究機構等）。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本測驗單位將以寄送書面、電子郵件、簡訊、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完成試務作業、測驗結果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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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提供合作單位進行試務、審查及格、核發證明書、查驗等作業、個資當事人之聯

絡及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露與學術研究及其他列於上開蒐集目的之事項。 

六、 如應考人未能或拒絕提供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可能導致應考人無法進行測驗報名、緊急事件無法

聯繫、測驗結果無法送達等，影響應考人測驗、後續試務、接受測驗服務、測驗結果解釋與諮詢服

務之權益，不得異議。 

七、 應考人得依個資法規定，就應考人提供予本測驗單位之個人資料，持雙證件正本（其中之一須為國民

身分證）或依本測驗單位試務規定程序，向本測驗單位以書面方式請求行使下列權利，本測驗單位

將依個資法規定辦理，惟若本測驗單位依法有保存、保密與確保資料完整性之義務時，則不在此限：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製給複製本。 

（三） 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 請求刪除。 

八、 應考人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需變更者，應考人應依簡章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送交本測驗單位辦理更正。 
九、 本測驗單位及相關合作單位得依法令規定、主管機關、檢警調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應考人

提供之個人資料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 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應考人向本測驗單位及相關合作單位提出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妨礙本測驗單位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測驗單位

違背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測驗單位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十一、 本測驗單位部分網站會記錄使用者連線設備的網際網路協定位址（IP 位址）、使用時間、使用的瀏

覽器、瀏覽及點選資料紀錄等，此紀錄僅作為本測驗單位管理使用及增進網站服務的參考。 
十二、 本法適用於中華民國法律，若因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註：法務部頒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代號網址查詢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010631 

 
 
 
 
 
 
 
 
 
 
 
 
 

https://mojlaw.moj.gov.tw/LawContent.aspx?LS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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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簡章 

壹、 依據 

教育部112年1月30日臺教師（二）字第1110129608號函核定國立臺南大學「師資生

運用數位教學檢測工具計畫」，專責研發及辦理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貳、 測驗特色 

一、本測驗為標準參照測驗（criterion-referenced test），以電腦化測驗方式進行。 

二、本測驗試題類型包含選擇題、多重是非題、實作題與題組題。實作題為一題多步驟

試題，考生須在作答介面中點選對應的按鍵或區域，以模擬操作的方式來評估並記

錄學生對於科技應用的熟悉程度。 

三、本測驗參考國際大型測驗之通過標準設定方式，將應考人依照測驗結果區分為「待加

強」、「基礎」和「精熟」三級。 

參、 測驗目的及內容 

一、測驗目的：評定師資生運用多元教學媒材、學習科技及數位平臺工具等進行教學及

學習診斷之能力，期能逐步提升師資生數位教學知能。 

二、測驗內容：適性科技與一般科技（含AI科技）融入到教學情境的操作。 

肆、 報考資格 

一、報考資格分為以下五類，依報名網站之對應類別，核對報考資格： 

（一） 第二類：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公費生。 

（二） 第三類：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 

（三） 第四類：  

1.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或證明，且完成教育實習，但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舊制)。 

2.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或證明，且通過師資類科教師資格考試，但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

(新制)。 

（四） 第五類： 

1. 尚未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或證明之教育實習學生(舊制)。 

2.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或證明者(新制)。 



2 

（五） 第六類：刻正修習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之在學師資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之在學生。 

二、考試資格錄取順序相關規定： 

（一） 各報考資格類別錄取順序： 

1. 第二類與第六類之錄取順位位階相同，皆為最優先錄取。其餘依第三類至

第五類之順位序錄取參加檢測，即第三類如有餘額，方錄取第四類，以此

類推至第五類。 

2. 同一報考資格錄取順位位階依完成網路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參加檢測。 

（二） 各考場錄取參加測驗人數依該場次施測場地可容納之人數而定。 

伍、 簡章公告 

本測驗115年預計上半年度辦理12場，測驗時間為4月至6月，115年下半年度考試日

程預計9月份公告，報考人可視需要報考，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程序。 

公告方式： 

採電子簡章公告於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https://tl-assessment.edu.tw/)，報考

人逕行下載使用，不另提供紙本簡章。 

陸、 報名 

報名前應詳閱本簡章，一經報名即視同報考人同意本簡章說明內容及本測驗相關

規定。 

一、 報名時間： 

115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8 點 30 分起至 11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5 點止。 

二、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三、 報名程序：報考人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下列各項報名程序，始完成報名。 

網路報名完成後，各項資料不得修改，請審慎填寫。 

（一） 加入會員： 

1. 報考人須至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會員專區】申請【加入會員】成

為正式會員後取得帳號密碼，始可網路登錄報名資料，個人帳號及密碼請

妥善保管。 

2. 如已為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會員，請直接登入報名，並確實檢核個人資料。 

3. 請確實填寫於 115 年 7 月 6 日前可聯繫之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及通訊

地址，以免因無法聯繫或投遞而影響權益。 

（二） 報名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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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人會員帳號及密碼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點選【報名測驗】後，

請依序選擇報考資格類別，擇定測驗日期及考場，依網頁各欄位分別填入個人

相關資料。 

（三） 上傳個人照片電子檔： 

報考人須備妥個人數位照片電子檔，並依報名系統指示上傳照片，照片電子檔

須符合下列規格： 

1. 數位照片電子檔應為 6 個月內拍攝正面脫帽照片，以頭部及肩膀頂端近

拍之灰階黑白影像或高階之彩色影像。 

2. 數位照片須「面貌清晰，頭髮不得遮蓋眉毛及眼睛」；不得配戴有顏色鏡片之眼

鏡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以利辨識人貌。 

3. 數位攝影之影像寬×高像素不得少於 450×600pixels，檔案以JPEG、JPG、

GIF 或 PNG 格式儲存。 

（四） 上傳報名相關文件： 

依報名網站之對應類別，核對報考資格。 

報考資格 
須上傳之相關文件 

（僅接受 JPEG、JPG、GIF 或 PNG 格式） 

第二類 為符合相關培育條件之幼兒園、特殊教

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公費

生。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列載個人資料及貼

附相片之有效護照）  
2. 學生證（需顯示個人資訊）  
3. 由師培單位協助審查報考資格  
4. 申請應考切結書（附表1）  

第三類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

等學校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列載個人資料及貼

附相片之有效護照） 
2. 最高學歷學位證書 
3. 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

師證書 
4. 申請應考切結書（附表1） 

第四類 1.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

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或證明，且完成教育實習，

但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舊制)。  
2.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

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或證明，且通過師資類科教

師資格考試，但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列載個人資料及貼

附相片之有效護照） 
2. 舊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含教育實

習） 
新制：通過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師資格考試之成績單

（需顯示完整個人資訊，不得塗改。） 
3. 申請應考切結書（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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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 

第五類 1. 尚未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

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之教育實習學

生(舊制)。 
2.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

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新制)。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列載個人資料及貼

附相片之有效護照） 
2. 舊制：實習學生證 

新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3. 申請應考切結書（附表1） 

第六類 刻正修習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在學

師資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之在學生。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或有列載個人資料及貼

附相片之有效護照）  
2. 學生證（需顯示個人資訊）或學士後學分班

在學證明書（附表5）  
3. 申請應考切結書（附表1） 

◎申請應考切結書填寫日期及學士後學分班在學證明書開立日期須為該梯次網路報名開始

前一個月起至報名補件截止日（含），始為有效。 

（五） 其他證明文件（請視需要檢附）： 

1. 變更姓名者：報考人若因改名致與上傳之表件上所記載之姓名不同者，須

上傳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電子檔（僅接受JPEG、JPG、GIF或PNG格式），

以茲證明。 

2. 申請特殊考場服務：報考人如需身心障礙特殊試場服務，請依「身心障礙應

考人申請特殊考場服務要點」（附錄1）於各梯次補件截止日前（以郵戳為

憑），將下列文件以掛號郵寄至本中心試務行政組：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

林街二段33號 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 

(1) 身心障礙應考人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務必請簽名或蓋章，附表3）。 

(2)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或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應考服務診斷證明書（附

表4），本（115）年度報考兩次（含）以上評量之報考人，如首次報考時審

查合格，第二次報考時得沿用第一次報考檢核過之證明文件。 

(3) 為保護個資，檢附之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或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應考

服務為保護個資，審核完成後將掛號郵寄至應考人之通訊地址並以Email通

知。 

（六） 報考人所填寫及檢附之相關資料，將與相關單位進行確認，如有假借、冒用、 

偽造或變造，將取消應考資格，如涉及違法應考人應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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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查詢： 

（一） 報考人應於各場次報名資料補正期間，自行登入本測驗報名網站（https://tl-

assessment.edu.tw）師資生數位教學能力測驗報名頁面點選【報名進度查詢】

確認需補件情形，以確保報考權益。 

（二） 報考人上傳表件有誤或格式不符，經審查需補件者，應依下列規定完成補

件，逾期未完成補件者，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不得參加測驗，報考人不

得異議。 

1. 資料補件時間： 

115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8點30分起至115年3月17日（星期二）下午5

點止。 

2. 資料補件方式：登入本測驗報名網站點選【報名進度查詢】，並依照資料

審查說明上傳表件。 

備註：本測驗為服務報考人得以Email、電話通知報考人補件（請報考人注意防火牆、

垃圾信件及不接收企業簡訊等限制，以免權益受損），惟報考人不得以未收到Email、

電話為理由要求延後補件。 

五、 報名注意事項： 

（一） 測驗考場選定注意事項：完成相關資料填寫及資料上傳後，系統將提醒報考

人確認報名表內容，一旦點選確認，不得修改。除報考之考場因人數不足未

設立或由本測驗單位通知調整外，不接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測驗日期、考

場，務必審慎填寫報名表內容。 

（二） 若有場次出現報名額滿情形，則依應考人報名時間優先順序錄取。 

（三） 報名費：本測驗暫不收取報名費用。 

（四） 各場次開放名額有限制，有意報名者應把握時間儘速完成報名程序。 

（五） 本測驗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基於傳染病流行發布相關規定時，報考人

應予配合，不得異議。 

（六） 本測驗對於報考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係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辦理。報名表所填繳資料，如有變造、偽造、冒用、假借者將取消報名及應

試資格，且一年內不得報考本測驗，應考人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七） 報 考 人 如 有 報 名 方 面 相 關 疑 問 ， 可 聯 絡 本 測 驗 單 位 意 見 信 箱

（tpkassessment@gm2.nutn.edu.tw），或於上班時間內（週一至週五，上午9

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撥打專線服務電話06-2601292／06-

2133111#124洽詢試務中心。 

（八）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試務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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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測驗資訊 

一、 考場安排：應考人之測驗考場及日期請於115年4月8日（星期三）上午8點30分

起自行上網查詢，恕不另行寄發測驗資訊。 

二、 測驗資訊查詢：應考人之個人身分資料、准考證號碼、測驗考場、測驗時間及注

意事項等資訊，於各測驗場次辦理日前三日公告，請自行上網查詢，恕不另行寄

發測驗資訊。 

三、 測驗試場位置查詢：測驗試場位置於各測驗場次辦理日前三日公布於報名網站

（https://tl-assessment.edu.tw/），請應考人自行上網查詢，恕不另行寄發測驗資

訊。 

捌、 測驗日期與考場 

一、 測驗日期及考場學校： 

梯次 日期 考場學校 

115年第一梯次 

115年4月11日 （星期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5年4月12日 （星期日） 國立臺南大學 
115年4月18日 （星期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年4月19日 （星期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5年4月25日 （星期六） 國立臺灣大學 
115年4月26日 （星期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5年5月16日 （星期六）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5年5月17日 （星期日） 國立臺南大學 
115年5月23日 （星期六） 國立東華大學 
115年5月24日 （星期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5年5月30日 （星期六） 國立中正大學 
115年5月31日 （星期日） 國立清華大學 

二、 測驗內容：本測驗為「數位教學能力檢測」。測驗內容涵蓋適性科技與一般科技

（含AI科技）融入到教學情境的模擬操作。請至本測驗報名網站參閱【測驗說明】

之測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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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測驗時間： 

各場次依報名網站所示之時間而定，測驗時間為50分鐘（未含說明及入場時間）。 
場次時段 階段 時間 內容 

上午場 測驗前準備時間 上午10時30分 開始入場 
上午10時35分 開始宣讀試場規則 

測驗時間 上午10時45分 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下午場 測驗前準備時間 下午2時30分 開始入場 
下午2時35分 開始宣讀試場規則 

測驗時間 下午2時45分 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備註： 

1. 測驗開始後逾15分鐘即不得入場應試，強行入場者，該測驗不予計分。 

2. 測驗未達25分鐘不得離開試場，強行出場者，該測驗不予計分。  

3. 應考人實際作答時間之計算，以系統登入時間為依據。 

4. 若硬體設備、系統或是網路出現問題，請立即舉手告知監考人員，監考人

員將會協助處理，並以相同帳號重新登入作答。測驗系統會自動記錄剩餘

作答時間，完整測驗作答時間依然為50分鐘，應考人權益不會受到影響。 

四、 注意事項： 
（一） 測驗時應考人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有效護照、我國居留證或可持具有

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正本以備查驗，未攜帶

者，不得應試。 
（二） 測驗進行中需核對應考人姓名等資料，如當日所帶身分證明文件所載資

訊與報名時所繳交證件資料不符，致無法核對時，將取消應考資格，並應

立即離場不得應試。 
（三） 身分證明文件上之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致辨識困難者，同意先行應試，

並於測驗完畢後須再接受查驗，如應考人無法證明為本人，其該測驗作答

不予計分，並不得繼續應試。 

玖、 成績評定及成績單 

一、 成績評定： 

（一） 依測驗結果區分為「待加強」、「基礎」和「精熟」三級。 

（二） 各次測驗成績本測驗單位保留期限三年，應考人得視需要於期限內自行

查詢。 

（三） 「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證明書」之有效期限為開放成績查詢起三年內，僅

供使用者參考。 

二、 成績查詢： 

應考人得於115年6月22日（星期一）逕行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

（https://tl-assessment.edu.tw/），點選【成績查詢】自行查詢並列印成績單。 

https://tl-assessmen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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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成績複查 
一、 申請： 

應考人得於115年6月22日（星期一）至115年6月29日（星期一）止，逕行登入

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https://tl-assessment.edu.tw/），點選【成績複查】

提出申請，每場測驗以一次為限，逾期不受理。 

二、 成績複查結果查詢： 

應考人得於115年7月6日（星期一）起，逕行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

（https://tl-assessment.edu.tw/），點選【成績複查】查詢複查結果。 

壹拾壹、 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證明書核發 

一、 核發方式： 

（一） 檢測證明書僅核發予測驗結果為「精熟」級者。 
（二） 以掛號方式寄發檢測證明書。（應考人報名時應確實填寫收件地址，本測

驗單位主動寄發證明書，以一次為限。經退件之證明書，視同遺失，應考

人須依程序向本測驗單位申請補發。） 

二、 核發時間：本測驗單位將於開放成績查詢後10個工作日起寄發。 

三、 補發方式： 

（一） 測驗證明書遺失或損毀時，可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點選【相

關操作說明】中【數位教學能力檢測-報名相關文件下載】下載補發申請表

（附表2）及A4大小之回郵信封（請貼妥【掛號】郵資，書寫有效收件地

址），以具名方式郵寄至本測驗試務單位提出申請。 
郵寄地址：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

中心。 
（二） 測驗證明書限該次測驗開放成績查詢日起三年內申請補發，逾期不受理

（以郵戳為憑）。本測驗單位將於收到申請後10個工作日後將測驗證明書

寄出。 
（三） 補發1張證明書須檢附回郵新臺幣44元。

https://tl-assessmen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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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申請應考切結書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申請應考切結書 

本人  （姓名）報名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已

詳閱報名相關辦法，茲切結下列事項： 

本人所填資料若有資料假借、冒用、偽造、變造，經貴單位查核屬實，由

貴單位取消本次報考資格及測驗結果，且一年內不得報考「數位教學能力

檢測」，如涉及違法本人自負法律責任。 

 

此  致 

國立臺南大學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 

 
 

切結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注意： 

*請務必填報名區間內 115 年 2 月 23 日起至 115 年 3 月 9 日之日期。 
*請親自簽名，勿蓋章或以電腦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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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補發精熟測驗證明書」申請表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補發精熟測驗證明書」申請表 

收件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收件地址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測驗證明書之核發僅限達精熟級之應考人，第一次由測驗單位主動寄發。 

二、若應考人之證明書遺失或損毀時，可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 

    （https://tl-assessment.edu.tw/），點選【成績查詢】下載補發申請表，檢附填妥之申請表及 A4 大 

小之回郵信封（請貼妥【掛號】郵資，書寫有效收件地址），以具名方式郵寄至本測驗試務單位 

（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提出申請。測驗證明書 

限該次測驗開放成績查詢日起三年內申請補發，逾期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三、收件人：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 

     地址：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四、本測驗單位將於收到申請後 10 個工作日後將測驗證明書郵寄至應考人之收件地址。 

五、補發 1 張證明書須檢附回郵新臺幣 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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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身心障礙應考人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身心障礙應考人特殊考場服務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男 □女 
測驗 
日期 

 

身分證字號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正面影印本浮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反面影印本浮貼處 

緊急聯絡人 
姓名 

 
 

緊急聯絡人 
電話 

 

障礙情形 

□聽覺障礙 
□視覺障礙：（□全盲  □弱視） 
□肢體障礙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申請 
服務項目 

□輔助設備（應考人自備，需經檢查後使用） 
  □放大鏡  □擴視機  □輔具（含助聽器）□醫療器材_______ 
□延長作答時間20分鐘 
□螢幕字體放大 
□報讀試題（由監試人員現場報讀） 
□應考人唸出答案，考後由監試人員協助現場點選答案。 
□安排低樓層或設有電梯之試場 
□其他（請敘明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試號碼： 

 
 

 
（由試務人員填寫） 

試場

安排 

（由試務人員填寫） 

申請人 
簽章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監護、
代理人代簽並註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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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應考服務診斷證明書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應考服務診斷證明書 

※本診斷證明書須由衛生福利部認定之地區醫院以上醫院醫師開立。 

姓名  性別 □男 □女 

住址  電話 （ ） 

醫療機構 
名稱 

 

應診科別  

（以下請醫師詳實填寫，下列各項有勾選部分敬請主治醫師逐項簽章） 

診斷  

類別說明： 
1. 視覺功能 
□ A.兩眼視力矯正優眼在0.01（不含）以下。 

□ B.兩眼全盲。 

□ C.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上肢障礙 
慣 用 手：□右手 □左手 
書寫功能：□正常 □有障礙 

【可複選】 

□雙手協調度不佳     □雙上肢肌肉萎縮 
□上臂動作位移差     □書寫時會使姿勢控制不好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肢缺失，以身體其他部位執筆書寫 □口 □腳 □其他（          ） 

【醫師簽章】 

【醫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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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腦性麻痺，致身體協調功能不佳 

慣 用 手：□右手 □左手 
書寫功能：□正常 □有障礙 

【可複選】 

□頭部控制不好 

□坐不穩 

□無法自行坐下或站起 
□姿勢異常 

□書寫時會使姿勢控制不好 
□主軀幹控制不好 

□骨盆穩定度差 

□下肢緊張不穩 

□需定時變化姿勢，無法久坐 

□無法坐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經本院醫師診斷屬實，特予證明 

院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需加蓋醫院關防，方具效力） 

 
  

【醫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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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在學證明書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在學證明書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學校  

班別  

在學期間  

上列各項確實無誤，特此證明。本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在學證明書自開立日期須

為該場次網路報名開始前一個月起至報名補件截止日（含），始為有效。 

學士後學分班主管單位 

 
 

（學士後學分班主管單位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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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特殊考場服務要點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特殊考場服務要點 
 

113.03.28 113 年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試務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保障身心障礙報考人應考本評量權益，特訂定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身心

障礙應考人申請特殊考場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特殊考場服務之應考人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包括大學以上

階段之鑑安輔證明）。一般應考人如有申請特殊考場服務需求者，得依本

要點第六點辦理。 

三、 應考服務項目之提供以不影響整體檢測公平性為原則，並由數位教學能

力檢測試務委員會就應考人所提申請特殊考場服務之案件予以審議。 

四、 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特殊考場服務，應繳驗身心障礙證明之影本或繳驗

報名日期前一年內經衛生福利部認定之地區醫院以上醫院相關醫療科別

核發本要點規定之身心障礙應考人申請特殊考場服務之醫院診斷證明書

（以下簡稱診斷證明書，格式如附表4），並填註身心障礙應考人特殊考

場服務申請表。 

應考人繳驗診斷證明書內容太過簡略致無從判斷病情者，經試務委員會

審議得令其限期補繳證明文件。 

五、 身心障礙應考人得視其障礙類別及需要，自下列應考服務項目中，申請

一種或多種方式 

（一） 應考人因視覺障礙，致閱讀試題、書寫試卷困難，得申請下列特殊

考場服務： 

1. 放大鏡燈具或擴視機。 

2. 放大之試題。 

3. 延長評量時間。 

4. 報讀試題（由監試人員現場報讀，並依應考人作答結果現場輸入電腦。 ）
放大鏡燈具或擴視機等輔具，得由應考人於報名時申請自備。但評量時

如無法運作或系統不相容，責任由應考人自負。 

（二） 應考人因聽覺障礙，得申請下列特殊考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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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備助聽器。 

2. 以警示燈或大字報書寫方式，表示上、下場鈴聲。 

（三） 應考人因上肢肢體障礙，致書寫試卷困難，得申請下列特殊考場服務： 

1. 放大試題，並指派監試人員依應考人作答結果現場輸入電腦。 

2. 延長評量時間。 

（四） 應考人因下肢肢體障礙，致行動不便，得申請下列特殊考場服務： 

1. 安排低樓層或備有電梯之試場。 

（五） 應考人因身體協調性功能不佳或雙上肢肢體障礙肌肉萎縮，致閱讀試

題、書寫試卷困難，得申請下列特殊考場服務： 

1. 使用電腦作答並提供相關設備。 

2. 延長評量時間。 

3. 放大之試題。 

（六） 應考人因功能障礙，致無書寫能力及無法使用電腦作答，得申請下列

特殊考場服務： 

1. 以口述錄音、錄影方式，由監試人員依應考人作答結果現場輸入電腦。 

2. 延長評量時間。 

六、 一般應考人如因突發傷病或因功能性障礙，致閱讀試題、書寫試卷困難者，

須檢具衛生福利部認定之地區醫院以上醫院相關醫療科別核發本要點規定

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並於評量前七日提出特殊考場服務申請。 

（一） 應考人得視其需求申請下列應考服務項目，並經審查後提供： 

1. 優先進入試場。 

2. 安排方便應試之座位。 

3. 由應考人自備輔具或個人醫療器材。 

（二）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內容限制： 

1. 一律不予延長應考時間。 

2. 一律不安排特殊試場，於原試場應試。 

3. 一律不得申請特殊作答方式。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試務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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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試場規則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試場規則 
112.09.13 112 年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試務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一、 入場注意事項 

（一） 應考人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有效護照、我國居留證或可持具有照片足資證

明身分之全民健康保險卡、駕駛執照正本應試，未攜帶者不得應試。 

（二） 除身分證明文件外，其他非應試用品均須置於臨時置物區內，不得攜帶入

座。請勿攜帶貴重物品應試，恕本單位及租借之考場學校無法提供保管服

務。 

（三） 應考人請將電子產品關閉，若攜帶之物品影響其他應考人作答權益者，違

者將提交委員會討論處分。 

（四） 本測驗為線上測驗，應試用品僅限身分證明文件。應考人就座後，經檢查

抽屜中、桌椅下或座位旁有非應試用品（如：個人文具、書籍、紙張、行

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錄功能及具有計算

功能之物品…等），應於測驗開始鈴響前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測驗開始

鈴聲響畢後，不得放置或使用非應試用品，違者扣減其該測驗成績10分。 

（五） 測驗中如需穿戴個人物品（如：口罩、手套、帽子、圍巾…等）以進入試

場後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且須配合監試人員檢查方可使用；如因身體

不適或服藥有飲水需求，應考人須於應試當日（入場前）至試務中心提出

申請，並於測驗中由監試人員陪同至臨時置物區使用，違者扣減其該測驗

成績5分。 

（六） 應考人應按編定之試場及准考證號碼入座，不在編定之試場應試者，該測

驗不予計分。應考人在開始作答前，亦應確實檢查座位與准考證號碼是否

相同，如有錯誤，應即舉手請監試委員處理，凡經作答後，經監試委員發

現坐錯座位者，扣減其該測驗成績5分。 

（七） 測驗開始後逾15分鐘即不得入場應試，強行入場該測驗不予計分。 

二、 測驗進行間注意事項 

（一） 作答前，應依監試委員之指示，檢查應試設備是否齊全及正常、座位貼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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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否正確、完整，如錯誤、汙損或漏印，應立即舉手請監試委員處理，

以免影響作答權益。 

（二） 測驗時應將身分證明文件置於監試委員指定處，並配合核對身分及資料。

如當日所帶身分證明文件所載資訊與報名時所繳證件資料不符，致無法

核對時，將取消應考資格；如身分證明文件上之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致

辨識困難者，測驗完畢後須再接受查驗，如仍有辨識困難者，其所有作答

不予計分；如經發現請人代考等舞弊情形者，將勒令退出試場，代考者及

請人代考者， 3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數位教學能力檢測，其所有作答不

予計分，並另行通知所屬學校師資培育中心或所屬學校教評會及其直屬

行政機關，且應考人自負法律相關責任。 

（三） 每一試題都須作答，否則無法進入下一題；「題組題」若未完全作答，在

「完成題組」時會告知未作答的小題，請回到該小題作答後再次送出完

成。請應考人多加留意。 

（四） 測驗未達 25 分鐘不得離開試場，強行出場者，該測驗不予計分。 

（五） 測驗進行間如因身體不適或需使用洗手間之應考人，得由監試人員陪同

暫時離場，其受影響之測驗時間不予補足。 

（六） 應考人若於測驗進行間遇停電、電腦故障或網路斷線等突發事故（非人

為操作不當），且於 10 分鐘內恢復，本測驗單位得視情況協助應考人繼

續進行測驗，直到測驗畫面之剩餘作答時間結束。 

（七） 應考人若於測驗進行間遇停電、電腦故障或網路斷線等突發事故（非人

為操作不當），且無法於 10 分鐘內恢復，則該測驗暫停，本測驗單位得

視情況安排受影響者繼續測驗，時間、地點由試務中心於當日測驗結束

前宣布，不以加分處理。請應考人注意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首頁相關

公告，避免錯失測驗相關訊息。 

（八） 應考人不得破壞試場的配置（例如撕開或未經監試委員同意即自行帶走

座位貼條、密碼貼條、自行調整電腦螢幕亮度、自行離開測驗系統全螢

幕、未經監試委員同意先行輸入測驗系統帳號與密碼…等），違者將扣減

該測驗成績 5 分，並得視違規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九） 測驗進行間行動電話、計時器及其他電子設備不得發出任何聲響（含振

動聲），違者將扣減該成績 5 分，並得視違規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監試委員或試務委員得對可能擾亂試場秩序、妨害測驗公平之情事進行

即時必要之處置，例如：將疑似發出聲響之隨身物品攜出試場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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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測驗進行期間不得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違者第 1 次口頭或書

面警告；若累計 2 次違規，則勒令出場，其該測驗作答不予計分；拒不

出場者，得取消其應試資格。 

（十一） 應考人不得抄襲他人答案，左顧右盼、意圖窺視、相互交談，或有便利他

人窺視答案、自誦答案、以暗號告訴他人答案等舞弊情事，違者第 1 次
予以口頭警告，若累積 2 次違規，則勒令退出試場，其作答不予計分外，

除 3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單位舉辦之測驗，並另行通知所屬學校師

資培育中心或所屬學校教評會及其直屬行政機關。 

三、 離場注意事項 

（一） 測驗結束鈴響前應考人欲提前離場時，應舉手並於原位靜候監試委員前

往確認測驗登出系統，並依監試委員指示始能離場，違者該測驗不予計

分。 

（二） 應考人因個人因素致延遲進入試場，須於測驗結束鈴響畢後立即停止作

答並在原位靜候，違者該測驗作答不予計分。 

（三） 測驗結束鈴響後，應考人應原位靜候監試委員前往確認登出測驗系統，

並依監試委員指示始能離場，違者該測驗不予計分。 

（四） 應考人已交卷出場，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或高聲喧嘩、宣讀答案或以其

他方式指示場內應考人作答，經勸阻無效者，其該測驗不予計分。 

（五） 測驗進行間將抄錄之試題或試題影音資料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傳送試

題者，將被視為侵犯本單位之著作財產權，除 3 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單

位舉辦之測驗，其測驗作答不予計分外，且另行通知所屬學校師資培育

中心或所屬學校教評會及其直屬行政機關，並依規定究責或法辦，同時

應進行損害賠償。 

四、 因不可歸責於考生之事由或本規則未列出之違規情事或本規則未列而有

影響測驗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由監試委員予以詳實紀錄，提請試

務委員會議處理。 

五、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本單位訂頒之試場規則辦理外，由各該考場負責人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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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Q&A 

115 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Q&A 

有關「報考資格」  

Q1、哪些人可以報名參加「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A1： 

一、 報考資格分為以下五類，依報名網站之對應類別，核對報考資格： 
（一） 第二類：為符合相關培育條件之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公費生。 
（二） 第三類：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 
（三） 第四類：  

1.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

明，且完成教育實習，但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舊制)。  
2.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

明，且通過師資類科教師資格考試，但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新制)。 
（四） 第五類：  

1. 尚未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

證明之教育實習學生(舊制)。 
2. 已取得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

明者(新制)。 
（五） 第六類：刻正修習幼兒園、特殊教育、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在學師 

資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之在學生。 

二、 考試資格錄取順序相關規定： 
（一） 各報考資格類別錄取順序： 

1. 第二類與第六類之錄取順位位階相同，皆為最優先錄取。其餘依第三類至第五類之順位

序錄取參加檢測，即第三類如有餘額，方錄取第四類，以此類推至第五類。 

2. 同一報考資格錄取順位位階依完成網路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參加檢測。 
（二） 各考場錄取參加測驗人數依該場次施測場地可容納之人數而定。 

有關「報名」 

Q2、115年第一梯次「數位教學能力檢測」之報名流程為何？ 
A2： 

1. 報考人須至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成為正式會員。 
2. 如已為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會員，請直接登入報名。 
3. 請依序選擇報考資格類別，並擇定考場，依網頁各欄位分別填入個人相關資料。 
4. 上傳個人照片電子檔及報名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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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報考人是否能現場報名？ 
A3：報考人僅限於各場次網路報名期間至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報名，不接受於測驗現場或至本單位 

報名。 
Q4、應考人可否一年參加 1 場次以上測驗？ 
A4：可以，一年可以參加 1 場次以上的測驗，惟每場次的測驗需在不同學期。 

Q5、學校名稱已改名或合併者，應如何填寫？ 
A5：畢業學校、系所名稱請確實依照證書所載資訊正確填寫。 

Q6、網路報名於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後可否申請更改？應如何申請？ 
A6：報考人完成填寫後，系統將提醒報考人確認報名表內容，一旦點選確認，不得修改，故請務必審慎填寫報名表內容。

如操作上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撥打專線服務

電話 06-2601292 洽詢試務中心，否則影響權益，由報考人自行負責且不得有異議。 
Q7、報考人若於網路報名時無法連結至報名系統，應如何處理？ 
A7：請報考人以 Chrome 瀏覽器開啟報名網頁，若無法連結，可能此時報名系統網路壅塞，請報考人稍後再試。

如操作上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 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撥打專線服務電

話 06-2601292 洽詢試務中心。 

Q8、應考人網路報名時間為何？ 
A8：115年2月23日（星期一）上午8點30分起至115年3月9日（星期一）下午5點止。 
Q9、報名時申請應考切結書之填寫日期為何？ 
A9：請務必填報名區間內115年2月23日（星期一）起至115年3月9日（星期一）之日期。 

Q10、報名時上傳個人照片電子檔需符合哪些規定？ 
A10： 

1. 數位照片電子檔應為 6 個月內拍攝正面脫帽照片，以頭部及肩膀頂端近拍之灰階黑白影像或高

階之彩色影像。 
2. 數位照片須「面貌清晰，頭髮不得遮蓋眉毛及眼睛」；不得配戴有顏色鏡片之眼鏡且不得使用

合成照片，以利辨識人貌。 
3. 數位攝影之影像寬×高像素不得少於 450×600pixels，檔案以JPEG、JPG、GIF 或 PNG 格式儲

存。 
Q11、應考人網路查詢測驗資訊之時間為何？ 
A11：115年4月8日（星期三）上午8點30分起。 
Q12、已完成網路登錄報名手續之報考人如何確認網路登錄報名成功？可從何處查詢？ 
A12：報考人完成網路登錄報名程序後，登入報名系統後點選【報名進度查詢】，可了解報名進度。 
Q13、應考人若無法查詢測驗資訊，如何處理？ 
A13：凡已完成網路報名，且經審查合於報考資格之應考人，請於各場次測驗資訊查詢期間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

驗中心網站點選【測驗資訊查詢】，即可查詢應考資訊。若無法查詢測驗資訊，應考人請於上班時間內（週

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撥打專線服務電話 06-2601292 洽詢試

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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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測驗」 

Q14、測驗內容為何？ 
A14：本測驗為「數位教學能力檢測」。測驗內容涵蓋適性科技與一般科技（含AI科技）融入到教學情境的

模擬操作。 
請至本測驗報名網站點選【測驗說明】之測驗架構參閱。 

Q15、測驗後是否會公布試題及參考答案？ 
A15：不公布測驗試題及答案。 
Q16、測驗時應攜帶之證明文件？ 

A16： 
1. 測驗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有效護照、我國居留證或可持具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全民健康保險

卡、駕駛執照正本。 
2. 本測驗為線上測驗，應考人不需攜帶文具。 

Q17、測驗時間為多久？ 
A17：測驗時間為50分鐘（未含說明及入場時間）。 
Q18、常見違反試場規則 
A18： 

違規處置 常見違規事項 
不得應試 未能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者。 

取消應考資格 
應考人如當日所帶之身分證明文件所載資訊與報名時所繳證件資料不符，

致無法核對時，將取消應考資格。 

扣減該測驗 5 分 

1. 測驗進行間行動電話、計時器及其他電子設備不得發出任何聲響（含振動

聲），違者將扣減其該成績 5 分，並得視違規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2. 應考人不得破壞試場的配置（例如：撕開或未經監試委員同意即自行帶走 

座位貼條、密碼貼條、自行調整電腦螢幕亮度、自行離開測驗系統全螢幕、

未經監試委員同意先行輸入測驗系統帳號與密碼…等），違者將扣減其該

成績 5 分，並得視違規情節加重扣分或不予計分。 

扣減該測驗 10 分 攜帶非應試用品。 

該測驗不予計分 

1. 身分證明文件上之相片與本人相貌不同而致辨識困難者，且應考人無法證 
明為本人。 

2. 請人代考等舞弊情形者，將勒令退出試場，代考者及請人代考者，其所有作 
答不予計分，並另行通知所屬學校師資培育中心或所屬學校教評會及其直屬

行政機關。 
 

有關「成績」 

Q19、如何取得成績單？ 
A19：應考人可於成績查詢日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https://tl-assessment.edu.tw/），點選【成 

績查詢】自行查詢並列印成績單。 

https://tl-assessmen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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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如何申請成績複查？ 
A20： 
1. 時間：115年6月22日（星期一）至115年6月29日（星期一）止。 
2. 方式：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https://tl-assessment.edu.tw/），點選【成績複查】提出申請，

每場次以一次為限逾期不受理。 
3. 結果回覆：於申請複查截止日後 7 日內。本單位試務中心收到複查成績之申請後統一彙整查覆之，

應考人可於網站查詢複查結果。 

有關「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證明書」 

Q21、如何申請「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證明書」？ 

A21： 
1. 主動寄發：測驗結果表現為「精熟」級者，本測驗單位將於開放成績查詢後 10 個工作日起主動以掛

號方式寄發證書。應考人報名時應確實填寫收件地址，本測驗單位主動寄發證明書，以一次為限。經

退件之證明書，視同遺失，應考人須依程序向本測驗單位申請補發。 
2. 申請補發：測驗證明書遺失或損毀時，可登入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心網站，點選【成績查詢】下載補

發申請表（附表2）及 A4 大小之回郵信封（請貼妥【掛號】郵資，書寫有效收件地址），以具名方

式郵寄至本測驗單位試務中心（7003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提

出申請。證書限該次測驗開放成績查詢日起三年內申請補發，逾期不受理（以郵戳為憑）。本單位將

於收到申請後 10 個工作日後將證書寄出。補發 1 張證書須檢附回郵新臺幣 44 元。 

Q22、「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證明書」之可申請補發年限？ 
A22：「數位教學能力檢測證明書」之可申請補發為 成績查詢日起三年內。 

Q23、數位教學能力檢測之用途為何？ 

A23： 
1. 能提供教育部以及各師培機構了解目前應考人的數位教學能力。 
2. 能讓應考人了解自身數位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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